






马喇府发〔2026〕2号

黔江区马喇镇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黔江区马喇镇人民政府2026年度山坪塘防汛工作预案》的通知

各村（居）委、镇级相关部门：
为了加强山坪塘防汛安全工作，特制定本方案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方案要求切实做好我镇山坪塘防汛工作。
[bookmark: _GoBack]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黔江区马喇镇人民政府    
2026年1月7日

（此页无正文）

















黔江区马喇镇基层治理综合指挥室              2026年1月7日印发



黔江区马喇镇人民政府2026年度山坪塘防汛工作预案
为了搞好我镇山坪塘防汛工作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扎实做好2026年山坪塘防汛前各项准备工作，结合我镇实际，编制2026年度山平塘防汛工作预案。
一、总则
（一）编制目的
立足马喇镇山坪塘分布特点及汛期降雨集中、地形复杂的实际，规范防汛应急处置流程，明确各方责任，强化监测预警、隐患排查、抢险救援等关键环节措施，最大限度防范化解山坪塘漫坝、溃坝等风险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及农业生产稳定，筑牢汛期安全防线。
（二）编制依据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《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》《重庆市水利工程管理条例》《重庆市自然灾害处置办法》及黔江区防汛抗旱相关工作部署，结合马喇镇山坪塘运行实际编制。
（三）基本情况
马喇镇位于黔江区东南部，距主城区42公里，东与酉阳县相连，南与金洞乡交界，西与濯水镇接壤，北与五里乡毗邻，辖7村1居委，45个村民小组，5318户，19500人，幅员面积91平方公里，全镇共计15口山坪塘，其中官庄5口，小万3口，香树2口，杉树2口，高炉3口。 
（四）工作原则
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，常备不懈、全力抢险；
行政首长负责制、分级负责制、技术负责制“三制并行”；
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结合，群防群治、协同作战；
先人员后财产、先老弱病残后一般人员，科学转移、安全优先。
二、组织机构与职责
（一）应急指挥部
[bookmark: OLE_LINK14][bookmark: OLE_LINK13][bookmark: OLE_LINK33][bookmark: OLE_LINK32]成立马喇镇山坪塘防汛应急领导小组，镇长任组长，分管水利工作副镇长、镇武装部部长任副组长，办、站、所、镇级部门及各村（社区）负责人为成员。统筹部署山坪塘防汛工作，制定应急处置方案；启动和终止应急响应；调度抢险队伍、物资和资金；协调区级部门支援；发布防汛指令和灾情信息。
主要职责：统筹部署防汛工作，制定应急处置方案；启动和终止应急响应；调度抢险队伍、物资和资金；协调区级部门支援；发布防汛指令和灾情信息。
（二）三级责任人体系
行政责任人：各村（居）书记为辖区山坪塘行政责任人，负责政策落实、宣传动员、责任督导及险情上报协调。
技术责任人：镇农服中心技术人员为技术责任人，负责预案编制、技术指导、培训演练及抢险方案制定。
管护责任人：每座山坪塘明确1名专职管护责任人，负责日常巡查、设施维护、水情记录及险情初报。
四、各村（居）委山坪塘防汛工作责任人
	村（居）委
	责任人

	莲花居委
	郑登超
	姚  波

	杉树村
	莫华林
	李师祥

	龙溪村
	洪政坤
	郑英秋

	印合村
	黄华勇
	黄琼英

	香树村
	张光永
	李进川

	小万村
	郑  毅
	余海容

	官庄村
	冉秀珍
	喻强波

	高炉村
	张  浪
	何  徐


五、防汛准备
（一）隐患排查整治
汛前排查（3月-4月）：组织技术人员对所有山坪塘开展全覆盖排查，重点检查坝体、溢洪道、放水设施、监测设备等，建立隐患台账，明确整改措施、责任人和时限，4月底前完成所有隐患整改销号。
汛中巡查：按“非汛期每月1次、汛期每周1次、高风险塘每日1次、暴雨后加密频次”执行，对坝体裂缝、渗漏、管涌等险情及时处置上报。
汛后复查（10月）：对山坪塘工程设施进行全面检查，修复汛期损坏部位，完善防护措施。
（二）物资队伍准备
物资储备：在镇应急仓库及重点村社设立储备点，储备编织袋、救生衣、铁锹、抽水泵、应急照明等抢险物资，建立台账，定期检查更新，确保随时可调。
队伍组建：组建不少于50人的应急抢险队，吸纳党员、民兵、村民代表等力量，开展防汛技能培训和实战演练（每年不少于2次），提升抢险处置能力。
（三）预警设施建设
完善监测设备：为高、中风险山坪塘配备水位尺、雨量计，接入镇防汛监测平台，实现水雨情实时监测。
畅通预警渠道：建立“镇-村-组-户”四级预警传递机制，通过应急广播、微信群、鸣锣、上门通知等方式，确保预警信息10分钟内传递到户到人。
六、监测预警
（一）监测内容与频次
监测内容：重点监测降雨量、库水位、坝体渗流量、溢洪道过流情况，以及坝体、坝肩、近坝岸坡是否存在裂缝、滑坡等异常。
监测频次：非汛期每月1次，汛期每周1次；遇暴雨、强对流天气，管护责任人每2小时巡查1次，高风险山坪塘24小时值守监测。
（二）预警阈值
雨情预警：24小时降雨量达50毫米及以上或连续3天降雨且单日降雨20毫米以上，启动雨情预警。
水位预警：库水位达到正常蓄水位为警戒水位，达到设计洪水位为保证水位，接近警戒水位时启动预警。
（三）预警发布
一级预警（红色）：库水位接近保证水位或出现溃坝风险，立即发布转移指令，组织下游群众紧急撤离。
二级预警（橙色）：库水位达到警戒水位，发布预警信息，加密巡查监测，做好抢险准备。
三级预警（黄色）：降雨量接近临界值或水位异常上涨，发布提示信息，加强巡查防守。
七、应急响应与处置
（一）响应分级
Ⅰ级响应：发生漫坝、溃坝等重大险情，威胁群众生命安全，由指挥部启动Ⅰ级响应，全员投入抢险，请求区级支援。
Ⅱ级响应：库水位超警戒水位，坝体出现明显险情，启动Ⅱ级响应，抢险队赶赴现场处置，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。
Ⅲ级响应：降雨量达预警阈值，水位异常上涨，启动Ⅲ级响应，加强监测巡查，做好防汛准备。
（二）险情处置流程
险情报告：管护责任人发现险情后，立即向村（居）委会和镇防汛办报告，说明险情位置、类型、程度及影响范围，不得迟报、漏报、瞒报。
应急处置：
渗漏、管涌：立即采取填堵、反滤压盖等措施，降低库水位，疏导渗水。
裂缝、滑坡：对坝体裂缝填充夯实，设置观测桩监测变化；对滑坡体采取削坡减载、锚固等措施。
溢洪道堵塞：迅速组织人员清除淤积物、漂浮物，确保行洪畅通。
漫坝、溃坝风险：立即启动转移预案，组织下游群众沿预定路线转移至安全区域，同时启用抢险设备抢护坝体。
（三）人员转移安置
转移准备：提前划定转移路线、安置地点（就近选择高地、村社活动室等），制作标识牌，对转移群众登记造册，明确包保责任人。
转移实施：遵循“先人员后财产、先老弱病残后一般人员”原则，由包保责任人组织有序转移，确保“不落一户、不漏一人”。
安置保障：安置点配备必要的食品、饮用水、药品等生活物资，做好卫生防疫和治安管理，保障群众基本生活。
八、后期处置
（一）灾情统计上报
险情处置结束后，24小时内完成灾情统计，包括人员伤亡、财产损失、工程损坏等情况，逐级上报至区防汛指挥部。
（二）善后恢复
安置救助：对受灾群众进行临时安置，发放救助物资和资金，帮助恢复生产生活。
工程修复：及时组织修复损坏的山坪塘坝体、溢洪道等设施，确保尽快恢复正常运行。
防疫消杀：对灾区进行全面消毒，开展饮用水安全检测，防范疫病传播。
（三）总结评估
汛后组织对防汛工作进行全面总结，分析险情成因、处置成效及存在问题，修订完善预案，优化防汛措施。
九、保障措施
（一）组织保障
将山坪塘防汛工作纳入镇政府年度重点工作，层层签订责任书，定期召开专题会议部署推进，对工作不力、责任不落实导致险情扩大的，严肃追责问责。
（二）资金保障
设立防汛专项经费，用于隐患整治、物资储备、队伍培训、工程修复等工作，确保防汛工作顺利开展。
（三）通信保障
汛期镇、村（居）及相关部门通信设备24小时畅通，加强通讯设施检修维护，确保雨情、水情、险情信息及时传递。
（四）宣传培训
通过“村村响”广播、宣传手册、院坝会等形式，普及防汛知识和应急避险技能；组织责任人、管护人员、抢险队员开展政策法规和业务培训，提升防汛工作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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